
韶工信函〔2024〕48 号

韶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印发《2024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抽查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全市各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经营主体：

为全面深入推进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切

实提升对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经营主体的事中、事后监管力度，

市工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将联合开展韶关市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

检查行动，对违法行为实施责令整改和行政处罚，将检查情况或

处罚结果公示。现将《2024 年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

工作方案》印发公示，请给予配合检查工作。

韶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4 月 30 日



2024 年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抽查工作方案

为全面深入推进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切实提升

对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经营主体的事中、事后监管力度，根据《韶

关市市场监管领域 2024 年度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

计划》的工作要求，结合我市无线电管理工作实际，韶关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、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开展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抽查工作，特制定此工作方案：

一、检查任务

（一）检查对象

本次部门联合抽查，从广东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综合监管平

台韶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检查对象子库中随机抽取我市辖区销售无

线电发射设备的市场主体作为检查对象，共抽取 22 家。

（二）检查人员

市工信部门作为任务发起人会同市场监管部门，通过广东省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综合监管平台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根据实际

情况随机匹配 2 名或以上执法人员，协同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实地

检查。

（三）检查内容

1.工信部门：对被抽查对象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向无线电管理

机构备案情况和所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取得型号核准情况进行检

查。

2.市场监管部门：对被抽查对象住所(经营场所)或驻地场所、

营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登记事项进行检查。



二、检查安排

（一）检查时间

本次抽查任务安排在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前完成，具体对

被抽查对象的检查时间由市工信部门协调市场监管部门确定，由

市工信部门提前电话通知抽查对象具体检查时间，并一次性告知

检查对象应该准备的资料。

（二）结果公示

联合检查结束后，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

由各检查部门在广东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综合监管平台录入检查

结果，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做好周密部署。市工信部门、市场监管

部门联合开展本次抽查，市工信部门为任务发起部门，市场监管部

门为配合部门，各单位要强化组织领导，加强部门沟通协调，做好

周密安排部署，确保部门联合抽查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规范执法行为，切实履行职责。实施联合检查工作应当

符合各部门行政执法程序规定，检查人员应当出示执法证件，做好

现场检查笔录，填写《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行政检查登记

表》。

（三）强化检查结果的后续处理。实施行政检查、行政处罚

按照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无线电管理委托实施事项

操作指引的通知》（粤工信无线函〔2021〕11 号）等规定的要求

执行，对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责令限期改正和行政处罚。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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